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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修订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

考核办法的通知
淮府办〔2022〕14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在淮各金融机

构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

展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12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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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考核办法

为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积极性，更好发挥金融在

服务实体经济中重要作用，促进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南建设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（一）金融监管机构：人民银行淮南市中心支行、淮南银保

监分局；

（二）银行业金融机构；

（三）保险业金融机构；

（四）证券业经营机构。

上述机构需成立满 1 个会计年度方能参加考核。县域村镇银

行、异地银行在我市设立的县域支行不参加考核。

二、考核期限

每年 1 月 1 日—12 月 31日完整工作年度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金融监管机构

根据其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任务，组织、引导金融机构

支持地方发展情况进行考核。

当年全市金融机构贷款增量预期目标未完成或当年全市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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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、保险业金融机构发生重大风险性事件和金融案件，且金融

监管部门未妥善处置或不当履职的，人民银行淮南市中心支行、

淮南银保监分局不得列为先进名次。

（二）银行业金融机构

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：

1．存贷款余额增速：按当年 3 月、6 月、9 月和 12 月四个

期末各项存贷款余额同比平均增速的百分值计分，即为此项得

分。

2．贷款增量预期目标完成率：按当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完

成率的百分值计分，即为此项得分。

3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：按当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

增速的百分值计分，即为此项得分。

4．涉农贷款增量：按当年涉农贷款增量占全市银行业金融

机构涉农贷款增量的比重计分，即为此项得分。

5．制造业贷款增量：按当年制造业贷款增量占全市银行业

金融机构制造业贷款增量的比重计分，即为此项得分。

6．缴纳税收：按当年在淮缴纳各项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占全

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淮纳税地方留成总额的比重计分，即为此项

得分。

7．政银担业务：按当年新发生政银担业务量占全市银行业

金融机构新发生政银担业务量的比重计分，即为此项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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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税融通业务：按当年新发生税融通业务量占全市银行业

金融机构新发生税融通业务量的比重计分，即为此项得分。

9．小微企业获贷率：按当年全口径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增量

占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口径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增量的比重计

分，即为此项得分。

10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：按当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

款利率与全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比较情况计分。每低

于全市平均水平 0.1 个百分点，增加 0.5 分；每高于全市平均水

平 0.1 个百分点，减少 0.5 分。

11．省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融资：按当年获得融资的省

区域性股权市场（以下简称“四板”）挂牌企业数量占全市“四板”

挂牌企业数量的比重、当年获得融资的“四板”科创板挂牌企业数

量占全市“四板”科创板挂牌企业数量的比重分别计分，两者相加

最高得 10分。

（三）保险业金融机构

财险公司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：

1．保费收入情况：按当年保费收入占全市财险公司保费收

入的比重*70%、当年保费收入增速的百分值*30%分别计分，两

者相加即为此项得分。

2．缴纳税收：按当年在淮缴纳的各项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占

全市财险公司在淮纳税地方留成总额的比重加倍计分，即为此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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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。

3．当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，按其政策性农业保险

业务赔付额占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赔付额比重的 10%计分，即为

此项得分。

寿险公司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：

1．保费收入情况：按当年保费收入占全市寿险公司保费收

入的比重*70%、当年保费收入增速的百分值*30%分别计分，两

者相加即为此项得分。

2．缴纳税收：按当年在淮缴纳的各项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占

全市寿险公司在淮纳税地方留成总额的比重加倍计分，即为此项

得分。

（四）证券业经营机构

考核指标及计分方法：

1．证券交易量：分别按当年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交易额占全

市证券机构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交易额的比重、当年代理买卖证券

业务交易额同比增量占全市证券机构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交易额

同比增量的比重计分，两者相加即为此项得分。

2．辅导企业上市挂牌：当年每辅导 1 家企业成功上市得 15

分；每辅导 1 家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得 10 分；

每辅导 1 家企业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得 2 分。

3．缴纳税收：按当年在淮缴纳的各项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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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证券经营机构在淮纳税地方留成总额的比重计分，即为此项

得分。

4．设立投资者教育基地：当年成功设立省级投资者教育基

地，得 5 分；当年成功设立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，得 10分。

当年发生重大违法行为、重大风险性事件或重大金融案件的

金融机构，不得列为先进名次。

四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每年一季度开展对上一年度的考核。其中，对银行业

金融机构的考核评比，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市财政局、人民

银行淮南市中心支行、淮南银保监分局组织实施，确定考核名次；

对保险业金融机构的考核，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市财政局、

淮南银保监分局组织实施，确定考核名次；对证券业经营机构的

考核，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市财政局组织实施，确定考核名

次；对人民银行淮南市中心支行、淮南银保监分局考核，由市地

方金融监管局会同市财政局核定。

（二）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将考核得分排名情况予以公示。

（三）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将考核排名及公示情况上报市政府

研究审定。

五、考核排名及奖励

年度考核结果以市政府名义进行通报，并抄送各有关省级金

融机构。市政府安排专项资金激励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。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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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金融机构考核排名前 6 位的，第 1 名奖励 15 万元，第 2 名、

第 3 名各奖励 12万元，第 4 名、第 5 名、第 6 名各奖励 10万元；

保险业金融机构中财险、寿险公司各自考核排名前 3 位的，分别

奖励 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；证券业经营机构考核排名前 3 位

的，分别奖励 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。金融监管机构完成任务

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六、附则

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以往有关政策与本办法

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